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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一、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本报告已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公司全体董事出席本次会议。

1.3

本公司董事长张玉卓、财务总监张克慧及财务部总经理郝建鑫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

完整。

1.4

本报告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本报告的财务报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的主要差异详见本报告

2.3

的说明。

1.5

除另有所指

,

本报告内的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百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

％

）

资产总计

５５２

，

５０７ ５３２

，

５９６ ３．７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９５

，

６５１ ２９１

，

７８９ １．３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１４．８６ １４．６７ １．３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６

，

１４２ ６２

，

５７０

（

４２．２

）

剔除神华财务公司影响后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

，

５２３ ５４

，

２２５

（

４１．９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１．８２ ３．１５

（

４２．２

）

剔除神华财务公司影响后每股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１．５８ ２．７３

（

４１．９

）

２０１５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

同比增减

（

％

）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同比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４３

，

６６３ ６１

，

２４５

（

２８．７

）

１３１

，

４４６ １９０

，

４４２

（

３１．０

）

利润总额

９

，

１１４ １３

，

６５８

（

３３．３

）

２９

，

９７９ ４６

，

９９２

（

３６．２

）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

，

８２８ ８

，

０８６

（

４０．３

）

１６

，

５５５ ２９

，

６３２

（

４４．１

）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４

，

７４８ ８

，

０３３

（

４０．９

）

１６

，

３９５ ２９

，

４７２

（

４４．４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６８ ２．８７

减少

１．１９

个

百分点

５．６２ １０．５１

减少

４．８９

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４２ ０．４０７

（

４０．３

）

０．８３２ １．４９０

（

４４．１

）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４２ ０．４０７

（

４０．３

）

０．８３２ １．４９０

（

４４．１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３８ ０．４０４

（

４０．９

）

０．８２４ １．４８２

（

４４．４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６６ ２．８５

减少

１．１９

个

百分点

５．５７ １０．４５

减少

４．８８

个百

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百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５３

） （

９２

）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１ ２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８２ ５０５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０ ３

对外贷出款项的收益

３６ １５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

２９

） （

１４８

）

所得税影响额 （

７２

） （

１４６

）

合计

１６５ ３０１

影响本公司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８０ １６０

影响少数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８５ １４１

2.2

主要运营数据

运营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同比增减

（

％

）

７－９

月

１－９

月

７－９

月

１－９

月

７－９

月

１－９

月

（一）煤炭

１．

商品煤产量 百万吨

７１．２ ２１０．６ ７９．０ ２３４．０

（

９．９

） （

１０．０

）

２．

煤炭销售量 百万吨

１０１．１ ２７８．９ １０６．７ ３４１．３

（

５．２

） （

１８．３

）

其中：出口量 百万吨

０．２ ０．８ ０．３ １．２

（

３３．３

） （

３３．３

）

进口量 百万吨

０．１ ０．１ １．２ ５．６

（

９１．７

） （

９８．２

）

（二）发电

１．

总发电量 十亿千瓦时

５３．２７ １５３．６９ ５３．９３ １６０．４５

（

１．２

） （

４．２

）

２．

总售电量 十亿千瓦时

４９．４６ １４３．０８ ４９．９６ １４９．３４

（

１．０

） （

４．２

）

（三）煤化工

１．

聚乙烯销售量 千吨

８０．２ ２４３．４ ６７．９ ２２０．４ １８．１ １０．４

２．

聚丙烯销售量 千吨

７５．９ ２２９．１ ６７．４ ２２２．４ １２．６ ３．０

（四）运输

１．

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十亿吨公里

５０．２ １４８．７ ５７．７ １６７．２

（

１３．０

） （

１１．１

）

２．

港口下水煤量 百万吨

５５．５ １５３．４ ５８．２ １７７．７

（

４．６

） （

１３．７

）

其中：黄骅港下水煤量 百万吨

３１．６ ８３．０ ３１．５ ９９．３ ０．３

（

１６．４

）

神华天津煤码头下水煤量 百万吨

９．７ ２９．７ ９．１ ２６．４ ６．６ １２．５

３．

航运货运量 百万吨

２０．９ ６０．７ ２１．４ ６６．９

（

２．３

） （

９．３

）

４．

航运周转量 十亿吨海里

１６．２ ４９．０ １７．３ ５５．５

（

６．４

） （

１１．７

）

2.3

按不同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主要差异

单位

:

百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按企业会计准则

１６

，

５５５ ２９

，

６３２ ２９５

，

６５１ ２９１

，

７８９

调整：

维简费、生产安全费、其他类似性质

的费用

１

，

８３５ １

，

７９１ ５

，

２７８ ５

，

４５５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１８

，

３９０ ３１

，

４２３ ３００

，

９２９ ２９７

，

２４４

说明

:

本集团按中国政府相关机构的有关规定计提维简费、生产安全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

,

计入当期费

用并在所有者权益中的专项储备单独反映。按规定范围使用专项储备形成固定资产时

,

应在计入相关资产成本

的同时全额结转累计折旧。而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

这些费用应于发生时确认

,

相关资本性支出于发生时确认为

物业、厂房及设备

,

按相应的折旧方法计提折旧。上述差异带来的递延税项影响也反映在其中。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２５３

，

４１２

其中：

Ａ

股记名股东（户）

２５１

，

０２６

Ｈ

股记名股东（户）

２

，

３８６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

，

５３０

，

５７４

，

４５２ ７３．０６ ０

无 不适用 国家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

，

３９０

，

１７６

，

３０９ １７．０４ ０

未知 不适用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５６３

，

５４２

，

４５５ ２．８３ ０

无 不适用 国家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０

，

０２７

，

３００ ０．５５ ０

无 不适用 国家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丰庆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５

，

１５９

，

３９４ ０．１３ ０

无 不适用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１９

，

９８２

，

８４５ ０．１０ ０

无 不适用 境外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１６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０．０８ ０

无 不适用 国家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

４３８

，

３３３ ０．０８ ０

无 不适用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８ ０

无 不适用 国家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

消费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

，

０１４

，

８８７ ０．０７ ０

无 不适用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

，

５３０

，

５７４

，

４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５３０

，

５７４

，

４５２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

，

３９０

，

１７６

，

３０９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３

，

３９０

，

１７６

，

３０９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５６３

，

５４２

，

４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３

，

５４２

，

４５５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０

，

０２７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０

，

０２７

，

３０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丰庆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

，

１５９

，

３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

，

１５９

，

３９４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１９

，

９８２

，

８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

，

９８２

，

８４５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１６

，

８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

，

８８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５

，

４３８

，

３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４３８

，

３３３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消费活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

，

０１４

，

８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０１４

，

８８７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的实际控制

人均为全国社保基金；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消费活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银行均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均为香

港交易所的全资子公司；除以上披露内容外，本公司并不知晓前十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

:HKSCC Nominees Limited(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

持有的

H

股为代表多个客户

所持有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有的

A

股股份为代表多个客户持有。

2.5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2015

年

1-9

月

,

按企业会计准则

,

本集团营业收入为

131,446

百万元

(2014

年同期

:190,442

百万元

),

同比下降

31.0%;

实现利润总额

29,979

百万元

(2014

年同期

:46,992

百万元

),

同比下降

36.2%;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

555

百万元

(2014

年同期

:29,632

百万元

),

同比下降

44.1%

。

合并财务报表主要会计报表项目的变动情况及说明如下

:

单位

:

百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序号 合并利润表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变动

（

％

）

主要变动原因

１

营业收入

１３１

，

４４６ １９０

，

４４２

（

３１．０

） 煤炭、电力销售量及价格下降

２

营业成本

８０

，

７９９ １２５

，

６５８

（

３５．７

）

自产商品煤及售电量下降；外购煤采购成本及销

售量下降；煤炭运输量下降

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

，

５８２ ２

，

８２２ ６２．４

煤炭资源税改革将原价格调节基金、矿产资源补

偿费等转为资源税征收，核算科目由营业成本调

整至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

销售费用

３７７ ５６３

（

３３．０

） 煤炭销售量下降导致相关的装卸费等下降

５

财务费用

３

，

０２９ ２

，

２２０ ３６．４

日元借款汇兑收益下降，应付债券增加导致利息

费增加

６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９４ ２２４ ７５．９

对已关停的北京热电的发电装置及相关设备计

提了减值损失

７

营业外收入

９０８ ４９６ ８３．１

补贴收入增加

８

营业外支出

４３１ ３４３ ２５．７

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增加，公益捐赠支出增加

９

所得税费用

７

，

０９９ １０

，

０２７

（

２９．２

）

利润总额同比减少。

本报告期，本集团平均所得税率为

２３．７％

，较

上年同期的

２１．３％

上升

２．４

个百分点， 主要是享受

西部大开发相关税收优惠较多的煤炭分部利润

占比下降

单位

:

百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序号

合并资产

负债表项目

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变动

（

％

）

主要变动原因

１

货币资金

５５

，

２２３ ４３

，

５０２ ２６．９

神华财务公司吸收存款增加， 以及本公司债务融

资流入现金增加

２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２６ ４４２

（

９４．１

） 处置持有的企业债券

３

应收票据

１７

，

３９５ ６

，

１６８ １８２．０

煤炭销售业务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４

应收账款

２３

，

３３９ ２３

，

７４６

（

１．７

） 应收售煤款减少

５

预付款项

４

，

９０５ ５

，

９１０

（

１７．０

） 物资贸易业务预付款及预付购煤款减少

６

固定资产

２９８

，

１４８ ２５９

，

９０９ １４．７

运输及发电业务新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增加

７

在建工程

３９

，

３６５ ７７

，

３２６

（

４９．１

） 运输及发电业务建造资产投入使用

８

短期借款

３

，

０１６ １２

，

２４６

（

７５．４

） 本公司发行债券替代短期借款

９

应付票据

２

，

６５５ ４

，

３８７

（

３９．５

） 煤炭采购业务应付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１０

其他应付款

３４

，

１７５ ２６

，

８１３ ２７．５

神华财务公司吸收存款余额增加

１１

其他流动负债

１４

，

９９２ ９

，

９９４ ５０．０

本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净额增加

１２

应付债券

３４

，

３１６ ２４

，

９３３ ３７．６

本集团发行美元债券

１３

专项储备

６

，

６５１ ４

，

６３８ ４３．４

维简费、安全费储备余额增加

单位

:

百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序号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变动

（

％

）

主要变动原因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６

，

１４２ ６２

，

５７０

（

４２．２

）

业务量下降；本集团经营性

应付款项同比减少，经营性

应收款项同比增加；

神华财务公司吸收存

款减少

其中：神华财务公司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６１９ ８

，

３４５

（

４４．６

）

剔除神华财务公司影响后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

，

５２３ ５４

，

２２５

（

４１．９

）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１４

，

９７８

） （

２９

，

８０２

） （

４９．７

）

购建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减少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１０

，

２４６

） （

８

，

６９２

）

１７．９

外部债务融资净额同比减

少

3.2

本集团煤炭分部主要经营指标分析

1.

煤炭销售量和价格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变动

销售量

占销售量

合计比例

价格 销售量

占销售量合

计比例

价格 销售量 价格

百万吨

％

人民币

元

／

吨

百万吨

％

人民币

元

／

吨

％ ％

一、国内销售

２７５．２ ９８．７ ３０１．６ ３３１．８ ９７．２ ３４８．５

（

１７．１

） （

１３．５

）

（一）自产煤及采购煤

２６５．２ ９５．１ ３００．０ ３０５．４ ８９．５ ３４３．９

（

１３．２

） （

１２．８

）

１

、直达

１１２．８ ４０．４ ２２６．５ １２８．９ ３７．８ ２４９．８

（

１２．５

） （

９．３

）

２

、下水

１５２．４ ５４．７ ３５４．３ １７６．５ ５１．７ ４１２．７

（

１３．７

） （

１４．２

）

（二）国内贸易煤销售

９．９ ３．６ ３４４．４ ２０．８ ６．１ ３８４．６

（

５２．４

） （

１０．５

）

（三）进口煤销售

０．１ ０．０ ３６９．５ ５．６ １．６ ４６４．２

（

９８．２

） （

２０．４

）

二、出口销售

０．８ ０．３ ４４９．３ １．２ ０．４ ５６４．８

（

３３．３

） （

２０．４

）

三、境外销售

２．９ １．０ ２３０．０ ８．３ ２．４ ５５０．８

（

６５．１

） （

５８．２

）

（一）印尼煤电

１．４ ０．５ ８４．９ １．５ ０．４ １０５．４

（

６．７

） （

１９．４

）

（二）转口贸易

１．５ ０．５ ３６７．３ ６．８ ２．０ ６５１．５

（

７７．９

） （

４３．６

）

销售量合计

／

加权平均价格

２７８．９ １００．０ ３０１．３ ３４１．３ １００．０ ３５４．２

（

１８．３

） （

１４．９

）

注

:

以上表格列示的煤炭价格均未计入增值税

,

且销售加权平均价格受到销售方式、产品品质以及不同销售

类型的影响。

2.

合并抵销前煤炭分部经营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变动（

％

）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百万元

９３

，

１７０ １４８

，

７６６

（

３７．４

） 煤炭销售量及价格下降

营业成本 百万元

７６

，

６０８ １２２

，

６４９

（

３７．５

）

煤炭销售量及物资贸易业务

量下降

毛利 百万元

１６

，

５６２ ２６

，

１１７

（

３６．６

）

毛利率

％ １７．８ １７．６

上升

０．２

个百分

点

毛利率相对较低的外购煤销

售业务及物资贸易业务量下

降

3.

自产煤单位生产成本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变动

人民币元

／

吨 人民币元

／

吨

％

自产煤单位生产成本

１１５．２ １２５．８

（

８．４

）

原材料、燃料及动力

２０．２ ２４．６

（

１７．９

）

人工成本

１６．８ １５．３ ９．８

折旧及摊销

２１．８ １９．７ １０．７

其他

５６．４ ６６．２

（

１４．８

）

2015

年

1-9

月

,

自产煤单位生产成本为

115.2

元

/

吨

(2014

年同期

:125.8

元

/

吨

),

同比下降

8.4%

。主要影响因素

:

(1)

原材料、燃料及动力成本同比下降

17.9%,

主要是掘进进尺减少

,

以及燃料、电价下降

;

(2)

人工成本同比增长

9.8%,

主要是煤炭销售量下降

;

(3)

折旧及摊销同比增长

10.7%,

主要是煤炭销售量下降

;

(4)

其他成本同比下降

14.8%,

主要是由于资源税改革

,

价格调节基金和矿产资源补偿费转为资源税计入“营

业税金及附加”核算

,

以及矿务工程费、露天矿剥离费减少。

其他成本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1)

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

,

包括维简费、安全生产费、洗选加工费、矿务工程费

等

,

约占

71%;(2)

生产辅助费用

,

约占

10%;(3)

征地及塌陷补偿、环保支出、地方性收费等

,

约占

19%

。

剔除资源税改革的影响

,

本集团自产煤单位生产成本同比下降

0.1%

。

3.3

本集团发电分部主要经营指标分析

1. 2015

年

7-9

月经营情况

电源种类 发电量 售电量 平均利用小时 售电电价 新增装机容量

亿千瓦时 亿千瓦时 小时 元

／

兆瓦时 兆瓦

１．

燃煤发电

５２０．３ ４８２．６ １

，

１３９ ３２１．１ １

，

３５０

２．

风电

０．０ ０．０ ２９０ ６０１．１ ０

３．

水电

２．４ ２．３ １

，

９６３ １９６．１ ０

４．

天然气发电

１０．０ ９．７ ７４２ ５３６．９ ９５０

合计

／

加权平均

５３２．７ ４９４．６

不适用

３２４．８ ２

，

３００

2015

年

7-9

月

,

本集团新增装机容量共计

2,300

兆瓦

:

神华国华北京燃气热电项目

(950

兆瓦

);

重庆万州港电一

体化项目

2

号机组

(1,000

兆瓦

);

神东河曲低热值煤发电项目

1

号机组

(350

兆瓦

)

。本集团发电分部平均售电电价为

324.8

元

/

兆瓦时

(2014

年同期

:354.4

元

/

兆瓦时

),

同比下降

8.4%;

平均售电成本

210.7

元

/

兆瓦时

(2014

年同期

:227.1

元

/

兆瓦时

),

同比下降

7.2%

。

2. 2015

年

1-9

月经营情况

电源种类 总发电量 总售电量 平均利用小时 售电电价

新增装机

容量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总装机容量

亿千瓦时 亿千瓦时 小时 元

／

兆瓦时 兆瓦 兆瓦

１．

燃煤发电

１

，

５１３．８ １

，

４０８．４ ３

，

４６７ ３３３．７ ５

，

９５０ ４６

，

８５７

２．

风电

０．２ ０．２ １

，

０３６ ５９７．６ ０ １６

３．

水电

５．１ ４．９ ４

，

０５０ ２２７．１ ０ １２５

４．

天然气发电

１７．８ １７．３ １

，

８３６ ６３５．４ ９５０ １

，

７３０

合计

／

加权平均

１

，

５３６．９ １

，

４３０．８

不适用

３３７．０ ６

，

９００ ４８

，

７２８

2015

年

1-9

月

,

本集团发电分部平均售电电价为

337.0

元

/

兆瓦时

(2014

年同期

:358.1

元

/

兆瓦时

),

同比下降

5.9%;

平均售电成本为

216.5

元

/

兆瓦时

(2014

年同期

:236.8

元

/

兆瓦时

),

同比下降

8.6%,

主要原因是发电的燃料成本下降。

3.4

行业环境

2015

年前三季度

,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

,

中国政府以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步伐

,

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6.9%,

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

0.4

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

(CPI)

同比增长

1.4%,

涨幅较上年同期下降

0.8

个百分点。

今年

1-9

月

,

受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能源结构优化等因素的影响

,

煤炭行业持续出现

供大于求、煤价下降、全行业亏损增加的局面。截至

9

月底

,

环渤海动力煤

(5,500

大卡

)

价格为

396

元

/

吨

,

较年初

(525

元

/

吨

)

下降

24.6%

。前三季度

,

全国共生产原煤

27.3

亿吨

,

同比下降

4.3%;

进口煤炭

1.6

亿吨

,

同比下降

29.8%

。全国规

模以上电厂火电发电量为

31,532

亿千瓦时

,

同比下降

2.2%,

连续

8

个月呈现同比下降的趋势。

四季度

,

中国政府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

着力维持经济平稳发展

,

将有利于煤炭等能源需求的

稳定。随着冬季取暖用煤高峰的到来

,

煤炭需求量有望出现季节性弱势回升。但因煤炭整体供应能力充足、库存

偏高

,

国内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仍将延续。

注

:

行业环境内容仅供参考

,

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行业环境的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煤炭市场网、中

国煤炭资源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等。本公司力求数据准确可靠

,

但并不对其中全部或部分内容的准确性、完

整性或有效性承担任何责任或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

,

如有错漏

,

本公司恕不负责。

3.5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

年

7

月

8

日

,

神华集团公司启动未来十二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

A

股股份的计划。

2015

年

7

月

8

日

至

9

月

30

日期间

,

神华集团公司已多次增持本公司

A

股股份

,

累计增持股数达到

8,727,892

股。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

,

神

华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

14,530,574,452

股

,

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73.06%

。

2015

年

8

月

20

日

,

因工作变动原因

,

王晓林先生辞任本公司执行董事

,

董事会安全、健康及环保委员会委员

,

及

高级副总裁职务。

2015

年第四季度

,

中国神华将以“清洁能源发展战略”为指引

,

加强煤电营销

,

紧抓安全生产

,

严控成本费用

,

贯

彻落实国企改革文件精神

,

加快推进实现世界一流清洁能源供应商的目标。

3.6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有履行期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避免同

业竞争

神华集

团公司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４

日签订

了《避免同业竞争协议》。依照此协议，神华

集团承诺不与本公司在国内外任何区域内

的主营业务发生竞争， 并授予本公司向神

华集团的可能构成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机

会和资产的优先交易及选择权、 优先受让

权及优先收购权。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４

日，长期

是， 中国神华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启

动对神华集团及其附

属企业的

１４

项资产的

收购工作 （将资产收

购方案提交中国神华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等

内部有权机关履行批

准程序）。

是，正在

持续履行

中

权益变

动

股份增

持相关

承诺

神华集

团公司

神华集团公司拟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起

１２

个月

内以自身名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

易系统增持本公司

Ａ

股股份。神华集团公司

承诺，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间内

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 增持计划

期间及法定期

间

是 是

3.7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

本集团

2015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55

亿元

,

同比下降

44.1%

。

受煤炭、火电需求等不明朗因素影响

,

本集团

2015

年度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幅度可能达到或超

过

50%

。

受风险、不明朗因素及假设的影响

,

上述陈述可能与最后实现的结果有重大差异。该等陈述不构成对投资者

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应当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该等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3.8

其他

本公司并无宣派或派付季度股息

(

包括现金分红

)

的计划。

3.9

释义

神华集团公司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神华集团 神华集团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中国神华，本公司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企业会计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及其他相关规定

公司名称: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期:201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1088�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15-062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

,

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

号以现场会议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

人

,

亲自出席董事

7

人

,

监事会主席翟日成、职工代表监事申林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玉卓主持

,

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

,

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

一、《关于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

>

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7

票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关于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

>

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

1.

通过《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

,

并对《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作书面确认。

2.

授权由董事长、副董事长和总裁

(

董事

)

组成的董事小组就《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进行其认为合适

或必须的修改

,

并按上市地上市规则要求进行披露。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7

票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上述报告请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

三、《关于神东煤炭集团向其下属参股子公司神东圣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神东煤炭集团”

)

向鄂尔多斯市神东圣圆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圣圆实业公司”

)

海勒斯壕集运站项目所需贷款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37

亿元

,

期限一年。

本公司董事

(

含独立非执行董事

)

就该担保事项确认以下意见

:

1.

神东煤炭集团提供担保及上述担保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

2.

上述担保将使圣圆实业公司能够及时完成融资

,

有利于保证项目建设进度和控制建设成本

,

从而确保项目

运营后的盈利回报水平

;

3.

在项目建设期结束后

,

圣圆实业公司通过自身资产或未来收益权的担保设置释放神东煤炭集团的担保责

任

,

将有效规避神东煤炭集团或有负债风险。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7

票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四、《关于中国神华“十三五”发展规划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7

票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五、《关于投资建设国华电力分公司北海电厂一期工程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国华电力分公司按照可行性研究报告所示方案投资建设北海电厂一期工程项目。 项目

估算投资

819342

万元

(

含

3#

码头水工结构投资

18051

万元

),

由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和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按

52%

和

48%

出资比例投资建设

,

项目资本金为动态投资的

20%,

其余部分由商业银行贷款。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7

票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六、《关于收购控股股东神华集团所持部分股权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

1.

同意本公司收购控股股东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神华集团”

)

持有的宁夏国华宁东发电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宁东发电公司”

)100%

股权、国华徐州发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徐州发电公司”

)100%

股权及神华国

华

(

舟山

)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舟山发电公司”

)51%

股权

,

该等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收购的交易对价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为本次收购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厘定为

538,

610.37

万元。最终交易价格取决于神华集团对前述评估报告的备案情况。

2.

同意本公司就本次收购事宜

,

与神华集团签订下列协议

,

并批准该等协议项下的交易内容

:

(1)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签订关于受让后者持有的宁东发电公司

100%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

的交易

;

(2)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签订关于受让后者持有的徐州发电公司

100%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

的交易

;

(3)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签订关于受让后者持有的舟山发电公司

51%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

的交易。

3.

同意本次收购完成后

,

徐州发电公司、宁东发电公司、舟山发电公司继续按照原协议使用北京国华电力公

司通过商业银行提供的

27

笔

(

截至

2015

年

10

月

23

日合计余额为

398,542

万元人民币

)

委托贷款。

4.

授权董事长、副董事长、总裁

(

董事

)

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席组成的董事小组全权办理

:

(1)

与本次收购相关的各项具体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代表公司签署、补充、修改、执行本次收购相关交易文件

,

办理有关政府审批事宜

,

及按公司上市地上市规则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

办理相关资产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等

一切事宜

;

由公司总裁

(

董事

)

代表本公司签署涉及本次股权收购工作的全部文件。

(2)

继续按照原协议使用北京国华电力公司通过商业银行提供的

27

笔

(

截至

2015

年

10

月

23

日合计余额为

398,

542

万元人民币

)

委托贷款相关的具体事宜。

公司全体董事

(

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

)

根据相关法律确认本议案所涉及关联

/

关连交易从公司角度而言

:

1.

在本公司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

;

2.

均按照正常商务条款或比正常商务条款为佳的条款进行

;

3.

公平合理

,

并且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本议案涉及本公司与神华集团的关联

/

关连交易

,

张玉卓董事、凌文董事、韩建国董事、陈洪生董事在神华集

团兼任职务

,

根据上市地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上述董事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3

票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1088�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15-063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向全体监事

以书面方式发送了会议通知

,

并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

(

星期五

)

在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

号以现场会议方

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现场出席的监事

3

人。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市规则及《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翟日成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黄清先生列席了会议。

经过审议

,

本次监事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一、通过《关于公司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上市监管机构的规定

;

报告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截至监事会决议出具之日

,

未发现参与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通过《关于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的经营成果。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1088�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15-064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投资者网络交流会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于

2015

年

10

月

24

日披露。为解答投资者对本公

司经营情况、收购母公司发电资产股权的相关问题

,

本公司将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e

互动

"

平台

举办

"

中国神华投资者网络交流会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加。交流会安排如下

:

1.

时 间

:2015

年

10

月

29

日

(

星期四

)15:30

至

17:00

2.

公司人员

: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等相关人员

3.

会议方式

:

请投资者注册、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

"e

互动

"

平台

(

网址

:http://sns.sseinfo.com),

点击首页

"

上证

e

访谈

"

栏目的

"

中国神华投资者网络交流会

"

访谈链接

,

进入交流环节。投资者可在线提前提交关注问题。

4.

咨询电话

:010-5813 1088

、

5813 3363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1088� � �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15-065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中国神华”

)

拟以

2007

年发行

A

股剩余的募集资金及中

国神华自有资金收购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神华集团”

)

所持宁夏国华宁东发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宁东电厂”

)100%

股权、国华徐州发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徐州电厂”

)100%

股权及神华国华

(

舟山

)

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

以下简称“舟山电厂”

)51%

股权

(

以下简称“本次收购”或“本次交易”

)

。

●

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联评估”

)

为本次收购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中记载的评估结果为基础。根据资产评估报告

,

宁东电厂

100%

股权价值为

52,205.89

万元

(

本公告中“元”、“万

元”、“百万元”和“亿元”均指人民币

,

特殊说明除外

)

、徐州电厂

100%

股权价值为

399,698.53

万元、舟山电厂

51%

股

权价值为

86,705.95

万元。 最终交易价格取决于神华集团对中联评估为本次收购行为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

备案情况。

●

本次收购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6

月

30

日

,

本公司拟收购股权所属公司经审计的最近一期财务报表的截

止日为

2015

年

6

月

30

日。

●

本次收购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收购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收购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除日常关联交易外

,

过去

12

个月未有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的情况。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

:

本次交易未达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单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和本公司

《章程》第六十二条第

(

十五

)

项规定的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标准

,

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收

购尚需取得神华集团对资产评估结果的备案。该等呈报事项能否获得批准

/

备案的时间

,

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

提醒

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

一

)

关联交易内容

本公司拟收购神华集团所持宁东电厂

100%

股权、神华集团所持徐州电厂

100%

股权、神华集团所持舟山电

厂

51%

股权。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以中联评估为本次收购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记载的评估结果为基础

,

并取

决于神华集团对资产评估报告的备案情况。根据资产评估报告

,

宁东电厂

100%

股权价值为

52,205.89

万元、徐州

电厂

100%

股权价值为

399,698.53

万元、舟山电厂

51%

股权价值为

86,705.95

万元。

本公司已就本次收购与神华集团达成一致意见

,

并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在北京与神华集团分别签署了收购宁

东电厂、徐州电厂和舟山电厂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按照资产评估报告中记载的评估结果结算

,

本次收购的资产价值合计约为

538,610.37

万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项下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917.89

亿元。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本次收购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

截至公告日

,

转让方神华集团持有本公司

73.06%

的股份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

神华集团是本公司关联方

,

本次收购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次收购的关联交易为止

,

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神华集团未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单笔或累计金额达

到

3,000

万元

,

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的关联交易

(

日常关联交易除外

)

。

(

三

)

董事会对本次收购的表决情况

2015

年

10

月

23

日

,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控股股东神华集团所持部分股权的议案》

,

关联董事张玉卓董事、凌文董事、韩建国董事、陈洪生董事回避

了表决。本次收购在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前

,

取得了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事前认可

;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亦在董事会审议过程中

,

对本次收购发表了独立意见。

(

四

)

本次收购尚待获得的批准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收购尚需取得

神华集团对资产评估结果的备案。

(

五

)

本次收购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

一

)

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次收购关联方神华集团持有本公司

73.06%

的股份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神华集团是本公司关联方。

(

二

)

关联人基本情况

神华集团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司

,

系中央直管的国有重要骨干

企业之一

,

是国家授权投资机构。神华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

企业名称

: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

号

法定代表人

:

张玉卓

注册资本

:3,940,956.1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

;

开展煤炭等资源性产品、煤制油、煤化工、电力、热力、港口、

各类运输业、金融、国内外贸易及物流、房地产、高科技、信息咨询等行业领域的投资、管理

;

规划、组织、协调、管

理神华集团所属企业在上述行业领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

;

化工材料及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纺织品、建筑

材料、机械、电子设备、办公设备的销售。

神华集团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良好

,

未发生重大变化。

本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神华集团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方面具有独立性

;

作为避免同业竞争的过渡

性措施

,

经履行相关程序

,

本公司接受神华集团委托

,

为神华集团未上市的资产和业务提供日常运营管理服务。本

公司聘任神华集团

4

名副总经理担任本公司总裁及高级副总裁。为避免或减少本公司与神华集团之间的同业竞

争

,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签署了《避免同业竞争协议》。为规范本公司与神华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

,

经依法履行相关

批准或披露程序

,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签署了《煤炭互供协议》、《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金融服务协议》等关联交

易协议。

神华集团

2014

年主要财务指标

(

经审计

):

单位

:

万元

总资产 所有者权益 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

９２

，

８６４

，

７３２．５６

５２

，

７２５

，

８３２．４５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３５

，

２１０

，

３０３．２１

）

３２

，

４９０

，

０５８．６２ ４

，

８４２

，

２１１．５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类别为收购股权

,

本公司拟收购的标的股权包括

:(1)

神华集团所持宁东电厂

100%

股权

;(2)

神华集团

所持徐州电厂

100%

股权

;(3)

神华集团所持舟山电厂

51%

股权。上述标的股权权属清晰

,

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

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

也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本公司

拟收购标的股权的基本情况如下

:

1.

神华集团所持宁东电厂

100%

股权

宁东电厂于

2009

年

2

月

2

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4,000

万元

,

主要

从事电力生产、销售

,

供热生产及销售

,

粉煤灰综合利用等业务。

北京国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国华电力”

)

于

2015

年

4

月将其持有的宁东电厂

100%

股权无偿划转给

神华集团

,

相关交割手续已于

2015

年

6

月完成。截至本公告日

,

神华集团持有宁东电厂

100%

股权。

宁东电厂现有两台

330

兆瓦循环流化床空冷发电机组

,

于

2010

年首次并网发电

,

并向宁夏电网供电。宁东电

厂建设有

1.2

千米的输煤皮带

,

直接通过矿用皮带输送电厂燃煤

,

确保电厂燃煤供应量和品质的稳定

,

运输方式和

距离优势明显。宁东电厂采用循环流化床锅炉

,

所用燃煤以煤矸石、煤泥、劣质煤为主

,

标煤单价较低

,

且能有效利

用各种类型的燃料、降低燃料成本。宁东电厂享有西部大开发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

企业所得税于

2011

年至

2020

年

间按

15%

的优惠税率执行。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及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期间

,

宁东电厂的总售电

量分别达到

38.3

亿千瓦时及

17.9

亿千瓦时。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以下简称“德勤华永”

)

对宁东电厂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截

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期间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

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

德勤华永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宁

东电厂

2014

年度、

2015

年

1-6

月期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资产负债表数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计

２５５

，

３３２．６４ ２７０

，

５３８．７６

负债合计

２１８

，

５８８．３８ ２３０

，

５０８．４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６

，

７４４．２６ ４０

，

０３０．３４

利润表数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

９４

，

４９２．８１ ４１

，

８１３．４８

净利润

４

，

２３７．００ ３

，

２８６．０８

宁东电厂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经审计税前利润及净利润均为

4,364.36

万元。

截至公告日

,

不存在本公司为宁东电厂提供担保、委托宁东电厂理财以及宁东电厂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

亦不存在宁东电厂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况。

2.

神华集团所持徐州电厂

100%

股权

徐州电厂于

2004

年

3

月

30

日在徐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

,

截至目前

,

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9,043

万

元

,

主要从事电力及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

,

粉煤灰综合利用及销售

,

焊工培训等业务。

国华电力于

2015

年

4

月将其持有的徐州电厂

100%

股权全部无偿划转给神华集团

,

相关交割手续已于

2015

年

6

月完成。截至本公告日

,

神华集团持有徐州电厂

100%

股权。

徐州电厂现有两台

1000

兆瓦超超临界机组

,

于

2011

年底建成并投产

,

向江苏电网供电

,

并留有再扩建

4

台

1000

兆瓦超超临界机组的条件。徐州电厂机组为国内首批采用国产化

DCS

技术、单级动液调节的引

/

增压联合风机技

术、“烟塔合一”技术的电厂项目

,

多次荣获专业奖项。徐州电厂被徐州市环境保护局评为环保信用绿色企业

,

其

两台机组的超低排放改造项目被列为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示范工程

,

改造后主要排放指标将远低于同类燃气机组

排放指标。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及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期间

,

徐州电厂的总售电量分别达到

116.6

亿千瓦时及

55.6

亿千瓦时。

德勤华永对徐州电厂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期间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

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徐州电厂

2014

年度、

2015

年

1-6

月期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资产负债表数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计

７０５

，

８９６．７６ ７１３

，

５９１．５３

负债合计

４５４

，

２６６．３９ ４３６

，

４６２．１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５１

，

６３０．３７ ２７７

，

１２９．３４

利润表数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

４５１

，

７１６．３７ ２００

，

４６０．９７

净利润

４９

，

７５９．７９ ２５

，

９２６．２７

徐州电厂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经审计税前利润及净利润分别为

67,070.56

万元及

49,416.82

万元。

截至公告日

,

不存在本公司为徐州电厂提供担保、委托徐州电厂理财以及徐州电厂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

亦不存在徐州电厂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况。

3.

神华集团所持舟山电厂

51%

股权

舟山电厂于

1996

年

7

月

16

日成立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5,542.402

万元

,

主要从事火力发电、供电

,

电子相关项目

的开发等业务。

2011

年

10

月

12

日

,

国华电力受让舟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持舟山电厂

51%

股权

,

成为舟山电厂控股

股东。

2015

年

5

月

,

国华电力将其所持舟山电厂

51%

股权全部无偿划转给神华集团

,

相关交割手续已于

2015

年

6

月

完成。截至本公告日

,

舟山电厂股东为舟山海洋综合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和神华集

团

,

其中神华集团持股

51%,

为舟山电厂控股股东。

舟山电厂目前装机容量为

910

兆瓦。首台

125

兆瓦机组、第二台

135

兆瓦机组、第三台

300

兆瓦机组、第四台

350

兆瓦机组分别于

1997

年

11

月、

2004

年

3

月、

2010

年

10

月、

2014

年

6

月

25

日投入生产

,

并向舟山电网供电。舟山电

厂

4

号机组同步配套设施高效烟气脱硝装置、高频电源静电除尘装置、烟气海水脱硫装置、湿式电除尘装置等国

内目前领先的环保设施

,

是国内首台“超低排放”燃煤机组。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及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六个月期间

,

舟山电厂的总售电量分别达到

34.9

亿千瓦时及

18.5

亿千瓦时。

德勤华永对舟山电厂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年度、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期间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

并出具

了审计报告。舟山电厂

2014

年度、

2015

年

1-6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资产负债表数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计

２９２

，

０２０．８７ ２８９

，

９８９．７５

负债合计

１９７

，

０８２．８２ １８２

，

８７５．９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４

，

９３８．０５ １０７

，

１１３．８１

利润表数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

１３７

，

８７８．１３ ７６

，

４６６．０２

净利润

１４

，

３５３．１８ １２

，

１７５．７７

舟山电厂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经审计税前利润及净利润分别为

20,407.41

万元及

17,096.99

万元。

截至公告日

,

不存在本公司为舟山电厂提供担保、委托舟山电厂理财以及舟山电厂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

亦不存在舟山电厂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况。

(

二

)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及定价情况

本项目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中联评估对宁东电厂、 徐州电厂和舟山电厂股东全部

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进行了评估

,

并分别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095

号、第

1094

号和第

1096

号资产评估

报告。中联评估以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

,

结合委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

,

分别采用资产

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上述三家电厂进行了整体评估

,

然后加以校核分析和比较

,

最终选用资产基础法作

为本次神华集团转让三家电厂股权作价的参考依据。

即

,

评估后

,

三家电厂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621,916.08

万元

,

按神华集团所持股比计算

,

神华集团的权益价值

为

538,610.37

万元

,

较神华集团的股权账面价值

371,787.72

万元增值

166,822.65

万元

,

增值率

44.87%

。

具体评估结果如下表

:

序

号 简称

神华

集团

持股

比例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神华集团股东权益

账面值

（万元）

评估值

（万元）

增减值

（万元）

增减

率

％

账面值

（万元）

评估值

（万元）

增减值

（万元）

增减

率

％

１

宁东

电

厂

１００％ ４０

，

０３０．３４ ５２

，

２０５．８９ １２

，

１７５．５５ ３０．４２ ４０

，

０３０．３４ ５２

，

２０５．８９ １２

，

１７５．５５ ３０．４２

２

徐州

电

厂

１００％ ２７７

，

１２９．３４ ３９９

，

６９８．５３ １２２

，

５６９．１９ ４４．２３ ２７７

，

１２９．３４ ３９９

，

６９８．５３ １２２

，

５６９．１９ ４４．２３

３

舟山

电

厂

５１％ １０７

，

１１３．８１ １７０

，

０１１．６６ ６２

，

８９７．８５ ５８．７２ ５４

，

６２８．０４ ８６

，

７０５．９５ ３２

，

０７７．９１ ５８．７２

合计

４２４

，

２７３．４９ ６２１

，

９１６．０８ １９７

，

６４２．５９ ４６．５８ ３７１

，

７８７．７２ ５３８

，

６１０．３７ １６６

，

８２２．６５ ４４．８７

资产评估主要增值项目是土地、房屋建筑物

,

由于徐州电厂和舟山电厂建厂时间较早

,

近些年土地价格上涨

较快

,

房屋的建造成本也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

因此

,

导致土地、房产评估增值较大。

本次收购神华集团所持上述三家电厂股权的交易价格

,

经交易双方协商并考虑其他因素

,

确认以中联评估

为本次收购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记载的评估结果为基础

,

最终交易价格取决于神华集团对中联评估为本次收购行

为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备案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

一

)

《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与神华集团签署了收购宁东电厂

100%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

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与神华集团签署了关于收购徐州电厂

100%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

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与神华集团签署了关

于收购舟山电厂

51%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1.

宁东电厂《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

(1)

股权转让标的和转让价款

股权转让标的为神华集团所持宁东电厂

100%

股权

,

转让价款以中联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记载的评估结

果为基础厘定为

52,205.89

万元。

最终交易价格取决于神华集团对中联评估为本次收购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备案情况。

(2)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本公司应于协议的生效日当月的最后一日将转让价款一次性以现金形式支付至神华集团指定的银行账

户。

(3)

工商变更登记

神华集团应配合办理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将宁东电厂股东由神华集团变更为本公司

,

并协助办

理宁东电厂《章程》备案等事项。

(4)

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

并以最后取得该条所列示的同意或批准之日为生效日

:

①

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印章

;

②

协议及标的股权的转让取得所有必要的同意和批准

,

包括

:

a.

取得神华集团对标的股权协议转让的批准

;

b.

取得神华集团对标的股权评估结果的备案

;

c.

神华集团取得其内部有权机构的批准

;

d.

本公司取得内部有权机构的批准

;

e.

本公司就本次转让遵守上市地上市监管规则的要求。

(5)

双方承诺

①

转让方承诺

a.

神华集团合法享有标的股权完整的所有权

,

标的股权上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

,

未设置任何抵押、质押等权

利限制

,

未被相关部门冻结

,

不存在限制或者妨碍股权转移的情形

;

b.

除已向受让方披露外

,

宁东电厂没有违反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

没有收到任何对其生产

经营有重大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和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的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

;

c.

除已向受让方披露外

,

宁东电厂没有任何或可能面临任何重大诉讼、仲裁、行政处罚程序或者其他法律程

序及或有债务

,

并保证足额缴纳其于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前依据中国法律就标的股权所需缴付的全

部税项

;

d.

神华集团承诺积极配合宁东电厂办理或规范有关正常建设、运营即生产所需的许可证照及财产权属证明

等

,

包括立项批文、业务经营许可证、房屋所有权证等。

②

受让方承诺

受让方根据协议约定

,

及时向神华集团指定银行账户足额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

③

双方分别承诺

就本次转让

,

双方已履行完毕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

(6)

过渡期安排

①

本协议生效日当月的最后一日为交割日

,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为过渡期。

②

宁东电厂在过渡期间增加或减少的净资产均由神华集团享有或承担

,

并以交割日为审计基准日对宁东电

厂进行补充审计

,

根据以交割日为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和以评估基准日为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值之间的差额确定神华集团应该承担或享有的过渡期间损益的具体金额

,

如过渡期间损益为正数的

,

由中国神

华补偿该差额

;

为负数的

,

由神华集团向中国神华补偿该差额。上述差额

,

在补充审计完成后

15

个工作日内

,

由承

担补偿责任的一方支付给对方。

③

在过渡期内

,

神华集团应善意行使其享有的宁东电厂的股东权利

,

不得对标的股权进行任何形式的处置

,

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质押、委托管理、再次转让等情况。

2.

徐州电厂《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

(1)

股权转让标的和转让价款

股权转让标的为神华集团所持徐州电厂

100%

股权

,

转让价款以中联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记载的评估结

果为基础厘定为

399,698.53

万元。

最终交易价格取决于神华集团对中联评估为本次收购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备案情况。

(2)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本公司应于协议生效日当月的最后一日将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一次性以现金形式支付至神华集团指定的银

行账户。

(3)

工商变更登记

神华集团应配合办理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将徐州电厂公司股东由神华集团变更为本公司

,

并协

助办理徐州电厂《章程》备案等事项。

(4)

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

并以最后取得该条所列示的同意或批准之日为生效日

:

①

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印章

;

②

协议及标的股权的转让取得所有必要的同意和批准

,

包括

:

a.

取得神华集团对标的股权协议转让的批准

;

b.

取得神华集团对标的股权评估结果的备案

;

c.

神华集团取得其内部有权机构的批准

;

d.

本公司取得内部有权机构的批准

;

e.

本公司就本次转让遵守上市地上市监管规则的要求。

(5)

双方承诺

①

转让方承诺

a.

神华集团合法享有标的股权完整的所有权

,

标的股权上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

,

未设置任何抵押、质押等权

利限制

,

未被相关部门冻结

,

不存在限制或者妨碍股权转移的情形

;

b.

除已向受让方披露外

,

徐州电厂没有违反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

没有收到任何对其生产

经营有重大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和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的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

;

c.

除已向受让方披露外

,

徐州电厂没有任何或可能面临任何重大诉讼、仲裁、行政处罚程序或者其他法律程

序及或有债务

,

并保证足额缴纳其于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前依据中国法律就标的股权所需缴付的全

部税项

;

d.

神华集团承诺积极配合徐州电厂办理或规范有关正常建设、运营即生产所需的许可证照及财产权属证明

等

,

包括立项批文、业务经营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等。

②

受让方承诺

受让方根据协议约定

,

及时向神华集团指定银行账户足额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

③

双方分别承诺

就本次转让

,

双方已履行完毕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

(6)

过渡期安排

①

本协议生效日当月的最后一日为交割日

,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为过渡期。

②

徐州电厂在过渡期间增加或减少的净资产均由神华集团享有或承担

,

并以交割日为审计基准日对徐州电

厂进行补充审计

,

根据以交割日为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和以评估基准日为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值之间的差额确定神华集团应该承担或享有的过渡期间损益的具体金额

,

如过渡期间损益为正数的

,

由中国神

华向神华集团补偿该差额

;

为负数的

,

由神华集团向中国神华补偿该数额。上述差额

,

在补充审计完成后

15

个工作

日内

,

由承担责任的一方支付给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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